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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2024年 7月人社部等三部门正式发布了“网络主播”等 19个新职业，而在此之

前，“全媒体运营师”和“互联网营销师”在 2020年就已被列为国家新职业，其中

“互联网营销师”下设“直播销售员”工种。《2024抖音电商达人成长报告》显

示，过去一年，抖音电商达人带货总销售额同比增长 43%，总直播时长同比增长

40%；新增带货达人 528万人，同比增长 74%。与之相印地，近两年来与带货直播

有关的文献、讨论也层出不穷，从研究侧重点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维度值得

关注： 

⚫ 一是购买意愿。刘鲁川、张蕾（2024）在“‘王婆卖瓜，该不该自夸？’——直播

带货中主播过度夸赞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中探讨了直播中过度夸赞可能

产生的负面效应，作者针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开展了访谈和实验，发现主播过度夸赞

行为会降低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感知，不过当消费者与主播的关系强度较为紧密

时，这一负向作用可以被缓解。高胜、邓义（2024）的“网红直播带货对消费者购

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一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形成，作者发现，

网红特征（知名度、个人魅力、专业度）对目的性消费（购买需要的产品）呈正向

影响，但其中仅专业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于冲动性消费（购买超过预期的产

品），网红知名度与个人魅力呈显著正相关但专业度反而有抑制作用。此外直播气

氛（是否常常互动、是否希望直播间有除销售外的其他娱乐内容）对目的性消费的

影响不显著。 

⚫ 二是监管与治理，尤其是针对售后困难的问题。郭延禄、罗公利、侯贵生、王晓彤

（2023）在“‘种草’与‘翻车’：网红直播带货的产品质量问题与治理研究”中

构建了一个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网红、短视频直播平台、消费者的三方策略选

择与演化，文章发现，随着消费者从网红直播带货的产品中获得的功能性收益增

加，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选择积极追责，而随着情感收益增加，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

消极追责。这种虚拟亲密关系带来的情感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下网红直播产

品质量问题泛滥的现象。此外，较高的带货佣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带货网红选

择严格选品策略。 

⚫ 三是直播带货与地方推介、乡村振兴等目标的结合。丁志伟、罗婉琳、芳芳

（2023）在“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对中

国各地官员直播进行了分析，作者发现：（1）根据其 2023年 2月在抖音采集的数

据，全国 2901个县级行政单元（县、县级市、市辖区、民族自治县、旗等）中有

1138个具有政府官员直播带货行为，其中，福建、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省份

直播带货助农的县数量遥遥领先，而欠发达的西藏、青海、内蒙古等省（自治区）

数量较少；（2）存在天然禀赋带来的差异——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域单元，政府

官员参与直播带货的频数较高、活跃度强且经济效益较高，其中瓜果蔬菜类县域单

元的政府官员参与更频繁且直播带货的销售额更高，而粮食油料类、禽畜蛋类的参

与频数低且直播销售的带动效应不强；（3）对于带货农产品销售额来说，主要影响

因子为直播规模与直播频率、地理品牌资源优势、官员受教育程度，次要因子为直

播电商发育水平、相关产业基础实力以及互联网营商环境，一般作用因子为信息化

水平、政府支持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不过，也有研究如吴剑平、王威、宋思郡

（2022）在“融媒体时代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监管风险及对策 ”指出，一场典型意

义上的官员直播带货至少涵盖了 11个廉政风险点（如官员未经审批参与直播活动，

利用政府流量为厂家获利，是否与《公务员法》“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参与禁止的网

络传播行为或者网络活动”相违背，而目前多数地区缺乏规范审批的流程），未来

需要更多部门间协调联动，构建相应的审批机制。 

风险提示 
⚫ 引用的学术研究、计量模型所需假设与现实存在偏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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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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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及目标价格等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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